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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民國 75 年 5 月 2 日考試院令訂定發布全文 25 條

民國 84 年 4 月 28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4 條；刪除第 19 條

民國 84 年 10 月 24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4 條；增訂第 13-1 條

民國 85 年 3 月 5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全文 21 條

民國 85 年 4 月 24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應試科目表、資格表名稱及內容

民國 85 年 5 月 24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高考二級考試科目表

民國 85 年 8 月 30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4 條

民國 85 年 11 月 16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高考三級考試類科及應試科

目表及普通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民國 87 年 5 月 11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3、8、16 條
民國 88 年 5 月 20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3、11 條
民國 88 年 10 月 8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4 條
民國 91 年 3 月 29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民國 91 年 7 月 23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8 條
民國 92 年 1 月 8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5、8 條
民國 92 年 3 月 7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5 條
民國 95 年 10 月 27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3、8、11 條
民國 97 年 4 月 29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全文第 1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民國 100 年 7 月 25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9 條
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3、16 條
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13、14 條
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考試院令修正發布第 9 條

第 1 條（法源）

本細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Ⅰ本法第一條所稱以考試定其資格之

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 中央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公務

人員。

二 地方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公務

人員。

三 各級民意機關公務人員。

四 各級公立學校職員。

五 公營事業機構從業人員。

六 交通事業機構從業人員。

七 其他依法應經考試之公務人員。

Ⅱ前項各款人員依法不受任用資格限

制者，不適用之。

釋字第 278 號（80.05.17）

解釋爭點

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教育人員任用

（
第
一

二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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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修正前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

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各該原有關法

令」之意涵為何？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

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

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應經學校

行政人員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

類科考試及格，與憲法第八十五條所定

公務人員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用之意

旨相符。同條關於在該條例施行前已遴

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

「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並不

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考試及格

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因之，僅

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考試院對此類學

校職員，仍得以考試定其資格。

第 3 條

Ⅰ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公開競爭，

指舉辦考試時，凡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十八歲，符合本法第五條、第

六條及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之規

定，且無第七條不得應考情事者，

皆得報名分別應各該考試，並按考

試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

Ⅱ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用人機關年

度任用需求，指銓敘部及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於年度開始前或申請舉

辦考試時函送考選部有關考試等

級、類科、人數等用人需求核實者。

所稱正額錄取，指榜示錄取人員中

依成績高低算至分發機關提報之用

人需求人數，如算至需求人數尾數

有二人以上成績相同者，皆視為正

額錄取。所稱增額錄取人員，指榜

示錄取人員中正額錄取外增加之錄

取人員。所稱候用名冊，指由分發

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依增額錄

取人員成績順序製作之名冊，其中

記載者為考試等級、類科、姓名、

學歷、電話及住址等事項，以供分

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於正額

錄取人員分發完畢後，分發任用之

需。所稱定期依序，指分發機關或

申請舉辦考試機關於下次該項考試

放榜之日前，於正額錄取人員分發

完畢後，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

每二個月依增額錄取人員成績順序

分發任用。但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

考試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調整之。

Ⅲ本法第二條第三項所稱服兵役，指

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滿成績

及格之分發任用前，依兵役法服法

定役役期尚未屆滿或國防工業訓儲

預備軍（士）官服務期間尚未屆滿，

繳有證明者。所稱進修碩士、博士，

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滿成

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修讀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承認之

國外大學碩士班、博士班尚未取得

學位繳有證明者。所稱疾病、懷孕、

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

由，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患有疾

病、懷孕、生產或父母病危繳有全

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證明，或有其

他不可歸責事由繳有證明者。

Ⅳ考選部於榜單及錄取通知函均應記

載錄取人員為正額錄取或增額錄取。

Ⅴ本法第二條第六項所稱申請延後分

發，指增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無法

立即接受分發者，於接獲分發機關

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通知後，應於

規定時間內檢具足資證明文件，向

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申請

延後分發。所稱於下次該項考試放

榜之日前未獲分發任用者，即喪失

考試錄取資格，指列入候用名冊人

員於下次相同名稱考試榜示前一日

（
第
三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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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尚未獲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

試機關分發任用致喪失考試錄取資

格者，由分發機關函送考選部報請

考試院核備。

第 4 條

Ⅰ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及格人員於

服務一年內不得轉調，指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二級考試、三

級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及格

人員，於考試錄取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

際任職一年內不得轉調。

Ⅱ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特殊性質機

關，指實施地方自治之政府機關及

掌理下列特殊業務之機關：

一 掌理審判事項之司法院。

二 掌理國家安全情報事項之國家

安全局。

三 掌理警察、消防行政、社會福利、

入出國及移民行政、國家公園規

劃、建設及管理事項之內政部。

四 掌理外交及有關涉外事項之外

交部及行政院新聞局。

五 掌理國防事項之國防部。

六 掌理關務及稅務事項之財政部。

七 掌理檢察、矯正、司法保護、

行政執行及國家安全調查保防

事項之法務部。

八 掌理國際經濟商務、專利及商

標審查事項之經濟部。

九 掌理路政及航政事項之交通部。

十 掌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事項

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十一 掌理維護海域及海岸秩序事項

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十二 其他特殊性質機關。

Ⅲ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得比照前項

考試之等級舉行一、二、三、四、

五等之特種考試，指特種考試一等

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特種

考試二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特種考試三等考試相當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

Ⅳ特種考試四等考試相當普通考試。

特種考試五等考試相當初等考試。

Ⅴ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除本法另有

規定者外，指本法第四條及第二十三

條所定之考試。所稱及格人員於服務

六年內不得轉調，指特種考試及格人

員於考試錄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

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

年內不得轉調，並依請辦機關性質、

所屬機關範圍及相關任用法規規

定，於各該特種考試規則中限制之。

Ⅵ用人機關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時，考

選部應就機關性質及其業務需要加

以認定，其合於本法第三條第二項

舉辦特種考試之規定者，報請考試

院核定之。

Ⅶ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本法

修正施行前之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相

當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本

法修正施行後之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修正施行前之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或特種考試之乙等考試相當修正

施行後之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修正

施行前之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丙

等考試相當修正施行後之普通考

試；修正施行前之特種考試之丁等

考試相當修正施行後之初等考試。

第 5 條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法

修正施行前，經各種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及格，受特考特用永久限制轉調人

員，除本法第四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者外，於考試錄取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

（
第
四

五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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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六年後，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

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任職。

第 6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高科技或稀

少性工作類科之技術人員，經公開

競爭考試，取才仍有困難者，指經

舉辦公開競爭考試，無人錄取或錄

取不足額者。

第 7 條

Ⅰ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應考年齡、

考試類、科及分類、分科之應試科

目，由考試院定之，指由考試院分

別於各該考試規則或列表規定。

Ⅱ前項應考年齡之計算，其年齡下限

以算至考試前一日之戶籍登記年齡

為準，年齡上限以算至報名前一日

之戶籍登記年齡為準。

Ⅲ第一項分類、分科之應試科目，如

有修正，應於考試舉行四個月前公

告之。但新增類科或應試科目減列

者，得於考試舉行兩個月前公告。

Ⅳ前項應試科目括弧內之法規名稱如

有修正，不受公告時間之限制。

第 8 條

Ⅰ本法第六條所稱得視需要實施體格

檢查，指其需要由考選部認定之。

所稱體格檢查時間，指須體格檢查

之考試，應考人受指定於報名前或

榜示後實施體格檢查。報名前檢查

者，應於報名時繳送體格檢查表，

體格檢查不合格或未繳送體格檢查

表者，不得報名。榜示後檢查者，

應於規定時間內繳送體格檢查表，

體格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時間內

繳送體格檢查表者，不得參加口試或

不予訓練或不予核發考試及格證書。

Ⅱ應否體格檢查及其時間、標準，於

辦理考試公告時，一併公告之。

第 9 條

Ｉ應考人於報名時，應繳下列費件：

一 報名履歷表。
二 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 最近一年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

照片。
四 報名費。

五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Ⅱ應屆畢業，於各該考試報名時無法

繳交畢業證書，經審查結果暫准報

名者，至遲應於各該考試第一天第

一節考試前繳驗畢業證書或畢業證

明書；屆時未繳交者，不得應考。

但特殊情形經考試院同意者，得延

長繳驗期限。其補繳之畢業證書，

註記畢業日期應在各該報名之考試

舉行首日之前。

Ⅲ實施體格檢查之考試，應考人應依

考試公告所定期限繳交體格檢查

表。

Ⅳ應考人報名得以通訊或網路報名方

式為之。

Ｖ採網路報名方式之考試，試務機關

得視需要，規定應考人免繳第一項

之部分證明文件。

Ⅵ應考人依規定應繳交費件而未繳交

或所繳費件未齊全者，試務機關應

通知應考人限期繳交或補正，未依

限期繳交或補正者，不予受理或予

以退件。

Ⅶ本項通知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得以

電傳文件、傳真、簡訊或其他電子

文件行之，並視為自行送達。應考

人應確保所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

行動電話等通訊資料可正常使用，

並適時查閱試務機關之通知。

Ⅷ為查驗應考人之應考資格，試務機

關得利用與戶役政等機關及各級學

校之資訊交換平臺，實施應考人報

名資料檢核。

（
第
六

九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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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Ⅰ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稱分試，分

為二試，必要時，得分為三試。第

一試未錄取者，不得應第二試，第

二試未錄取者，不得應第三試。各

試成績合併計算為總成績，但各該

考試規則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報名費得予

減少，指按原定報名費數額減半收費。

第 11 條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各類科按

其考試總成績高低或入場證號碼順

序排名。按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名

者，總成績相同時，按專業科目平

均成績排名；專業科目平均成績相

同時，按國文成績排名；應試科目

中無國文或國文成績相同時，按入

場證號碼順序排名。

第 12 條

Ⅰ本法第十三條所稱典試或試務之疏

失，指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一 試卷漏未評閱者。

二 試卷卷面分數與卷內分數不相

符者。

三 因登算成績作業發生錯誤者。

四 因典試或試務作業產生其他疏

失者。

Ⅱ所稱由考試院補行錄取，指榜示後一

年內，發現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致應

錄取而未錄取者，由考試院補行錄取。

第 13 條

Ⅰ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

六條所稱及格滿三年，其計算自考

試錄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之日起，至報考之考試舉

行前一日止。

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所稱經教

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

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者，其學歷

之採認，依教育部訂定發布之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辦

理。

第 14 條

Ⅰ本法第十六條所稱高級中等學校，

指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或其他

同等之學校。

Ⅱ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

院、二年制專科學校肄業或五年制

專科學校四年級肄業持有證明文件

者，視同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得依

修習系、科，取得普通考試或特種

考試四等考試相當類科之應考資

格。但依法律規定或因用人機關業

務性質之需要須具備專門職業證書

者，應具有各該類科專門職業證書

始得應考。

第 15 條

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取得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

三等考試、四等考試相當類科之應

考資格；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取

得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四等考試相

當類科之應考資格。

第 16 條

Ⅰ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公務人員

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者，按錄取

類、科，接受訓練，訓練期滿成績

及格者，發給證書，分發任用，指

考選部於榜示後將正額錄取人員履

歷清冊等相關資料函請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錄取人員訓練，

正額錄取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者，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

函請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分發任用。

Ⅱ經分發任用之增額錄取人員，由分

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轉請公

（
第
一
○

一
六
條
）



35參、考試類

三
﹑
公
務
人
員
考
試
法
施
行
細
則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訓練，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依前項程序請

領考試及格證書及辦理分發任用。

第 17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稱不予錄

取，指應考人各應試科目成績無

效，並以零分計算，且不予錄取。

第 18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
第
一
七

一
八
條
）


